附件1
各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设置

	考核组
	考核范围

	党政部门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
	由机关党委牵头成立，负责学校党政管理部门（含药护学院、离退休工作处）内管理岗（处级以下）、专任教师岗（创新创业学院、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生物医药研究院）、辅导员岗（学工处和研究生院）、其他专技岗及工勤技能岗人员的聘期考核工作。

	教辅单位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
	[bookmark: _GoBack]由教辅党委牵头成立，负责学校教辅单位（包括图书馆、信息网络中心、档案馆、教师发展中心、临床技能教学培训中心、国际教育学院）内管理岗（处级以下）、专任教师岗、辅导员岗、其他专技岗及工勤技能岗人员的聘期考核工作。

	各二级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
	由各二级学院成立各个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学院专任教师岗、辅导员岗、管理岗（处级以下）、其他专技岗及工勤技能岗人员的聘期考核工作。

	领导干部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
	由组织部牵头成立考核小组，负责全校处级管理干部（含“三员”）的聘期考核工作。


注：辅导员岗位人员聘期考核结果须报学工处审核。
